附件6：

2016“四川农信杯”绵竹年画创意创作大赛参赛声明

1.报送作品的团体或个人必须保证其所参赛作品属于原创，不得剽窃或抄袭他人作品，且不得侵犯他人名誉权、商标权等其他民事权利，如因参赛作品发生任何侵权的法律纠纷，由参赛者承担一切后果；如查实存在剽窃或抄袭他人作品的行为，大赛评审组将取消其参赛资格或所获奖项。
2．获奖作品著作权、署名权归参赛者所有，但参赛者允许本次大赛的主办单位用于四川农信系统企业文化宣传展示和支农支小业务产品宣传，对其作品进行无偿使用，使用期限八年，且不用通知参赛者，其他知识产权，使用权归大赛主办单位所有，未经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若知识产权发生变化，参赛者应当立即通知主办单位，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参赛者自行承担。
3．大赛主办单位有对参赛作品不完善之处进行修改的权利。大赛主办单位有权决定获奖作品的使用范围、使用场合、使用方式、使用时间等。
4．除获奖奖金或证书外，大赛组委会不再支付给参赛者任何费用。
5.本次大赛组织机构成员单位以及赛事组织单位不得以本次大赛为名收取任何形式的赞助费、参赛费等。若有任何单位或个人以本次大赛的名义向您收取费用，请您向相关部门举报。
  
我已认真阅读并同意以上声明：（签名）

